附件9

南京艺术基金2026年度美术创作

资助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资助重点
重点资助立足国家重大战略和南京发展总体规划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反映南京的责任担当和建设成果的美术作品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，唱响昂扬时代主旋律的作品；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（2026年）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（2027年）等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开展的主题美术创作；充分体现南京社会进步和人民精神风貌的现实题材美术创作，充分展现“世界文学之都”之美的美术创作作品。

二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本项目受理个人直接申报。申报主体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1．申报主体须具有南京市户籍（申报者户籍落在集体户口且集体户口地址在南京的，由本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视同满足该条件）或缴纳南京市社保满一年。不满足以上条件，或者并未提供有效身份信息，南京艺术基金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办公室”）不另行通知申报者，有权不通过申报者初筛资格。
2．申报主体必须对申报项目依法享有完整知识产权，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。参展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作品，严禁使用高仿、抄袭作品参加申报。造成任何法律纠纷问题，作者自负。如发现以上情况，取消资助资格，管理办公室将在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网站进行公告。 
3．申报凡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，涉及中国共产党历史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重大事件、重要人物和重大决策过程的题材或较多地涉及民族宗教内容的项目，须提供本级以上党委宣传部门或文化行政部门的审读意见。

（二）由多人合作完成的项目，应由其中一人作为申报主体进行申报，并由申报主体与基金办对接。合作者同时需要满足申报条件。
（三）已获得国家艺术基金或江苏艺术基金资助的美术作品，不得以同项目申报南京艺术基金。
（四）美术创作类项目资助每位作者只限报一幅作品（含合作）。
（五）组画作品以一件计算，组画作品的总尺寸不得超过所申报的画种的尺寸规定。请严格按照各画种成品尺寸要求送件，超尺寸作品一律不接收。
三、申报时间
2026年3月26日至2026年4月26日。

四、作者待遇

1．美术创作类项目获奖作品将由管理办公室统一收藏捐赠给美术馆、博物馆等相关机构。获奖作者将获得管理办公室颁发的证书。
2．入选作品进行退件。入选作者将获得管理办公室颁发的证书。
五、送件要求

（一）初评
1．申报作者需报送申报材料（一式三份），提供作品照片3张（10寸），无需装裱且不得大于该尺寸。一律填写《南京艺术基金2026年度美术创作资助项目申报表》，贴在作品照片后。
2．需附身份证复印件3张。

3．将申报表电子版、高清作品照片、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发至邮箱：njysjjbgs@163.com。

4．初评结果将及时在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网站公布。
（二）复评

初评入围作者按要求邮寄原作参加复评，（送原件时间地点另行通知）。注：初评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，照片不退，复评落选作品退件。
（三）所有电子版材料发至邮箱:njysjjbgs@163.com，纸质材料于2026年 月 日前报送至管理办公室，地址：南京市中山南路101号金銮大厦22楼E座南京艺术基金管理办公室，邮政编码：210001，联系电话：025-83190810。尽量亲自送件，有特殊情况可通过ems或者顺丰送件，须妥善包装并上保险，防止邮寄中破损遗失。签收后与管理办公室联系。
所有作品送件和退件费用由申报主体自理。
六、尺幅和装裱要求
（一）中国画
1．作品装裱后尺寸不得超过240厘米(高)×200厘米（宽）。
2．作品装裱可装成带有绫边的单片。如将作品装裱在硬板上，硬板制作必须平整、结实，不易变形，作品托裱必须结实不易破裂。
3．单片作品尽可能每幅作品装一个塑料筒或纸盒，塑料筒或纸盒上应粘贴作品标签。装裱在硬板上的作品，须有外包装以免损坏画面，硬板背面粘贴标签。
（二）油画
1．作品装框后尺寸不得超过240厘米（高）×200厘米（宽）。
2．作品须有内外框，做特殊艺术处理者除外，无外框作品必须有专用包装盒。
3．作品固定在外框上须坚固可靠，作品内外框上均不得有钉子及锐物外露。画面背后粘贴作品标签。
（三）版画
1．作品尺寸不得超过180厘米（高）×120厘米（宽）。
2．不展出版画原版。
3．作品邮寄可用五合板相夹或画筒、塑料筒。每幅作品应粘贴作品标签。
（四）水彩·粉画
1．作品装框后尺寸不得超过180厘米（高）×150厘米（宽）。
2．水彩画如装镜框，镜面应选用有机玻璃或透明塑料膜，不得使用玻璃，尽可能装纸盒，纸盒上粘贴作品标签。
3．粉画作品须装镜框，考虑到粉画的特殊性，可用玻璃作镜面，镜上须粘贴纸胶带，并装入纸盒，纸盒上粘贴作品标签。
4．不装镜框的水彩画作品需装入纸袋，纸袋上粘贴作品标签。
七、其他
（一）申报主体在规定的申报受理期内，登录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网站（http://wlj.nanjing.gov.cn/），下载《南京艺术基金2026年度美术创作资助项目申报表》并按要求填写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纸质（一式三份）和电子稿报送至管理办公室。

（三）入选作品作者须同意按照南京艺术基金安排，参加南京艺术基金组织的出版、展览等公益性活动。入选作品在验收前，未经管理办公室书面同意，作者不得自行安排作品的公开发表、展览或出售。

（四）南京艺术基金管理办公室对本指南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
（五）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